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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匡雪
通讯员 杜潇

“前几天在我院 12309 检察服务大
厅，有老人反映收到‘灵芝烟贴’，我拍
照举报，当天烟草局就上门查处了。”
近日，山东省莱州市检察院检察官孙
艳玲向记者展示国家烟草专卖局研发
的“网络售烟违法举报”小程序，“针对
打着保健品名义制售类烟制品问题，
群众可以拍照上传可疑产品，小程序
会 AI 自动比对烟丝特征，48 小时内必
有回应。”孙艳玲说。

越来越多的群众逐渐掌握并运用
“网络售烟违法举报”小程序参与社会
治理，这一积极转变，和莱州市检察院
在办理一起非法经营案时制发的一份
检察建议密切相关。

烟丝混合中药制作“香灸”

“一辆面包车频繁出入某村一处厂
房，车里装的全是麻袋，疑似无证制销烟
草制品。”2022年10月24日，一通匿名电
话打进莱州市烟草专卖局。收到线索后，
执法人员迅速行动，在厂房内查获烟丝
6582 公斤、半成品烟丝 318 公斤及添加
果汁、中药浸泡的烟丝5640公斤。

经查，2022年 1月，仲某租赁了一间
厂房，并自学用烟丝制作一款名为“馨百
草”的香灸，在未取得烟草专卖生产企业
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
从陈某等人处购进烟丝后，加入自制的
果汁、中药，经搅拌、浸泡、烘干、晾晒、包
装成袋后，伙同刘某向隋某等人销售。隋
某等人明知该产品系烟草专卖品，在未
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仍
将购买的产品对外销售。

案发后，为逃避打击，仲某等人销
毁了和下线客户联系的相关信息，并
将涉案账户内的 800 余万元提现转移；
面对讯问，仲某等人坚称这是“中药保
健原料”制成的“香灸”。

这些产品到底是“香灸”还是“香
烟”？公安机关经初步侦查发现，仲某
等人将烟丝粉碎后，混合果汁、中药发
酵，利用“药食同源”概念包装成保健
品进行销售，并通过网络平台虚假宣
传，声称产品具有“治病功效”，吸引大
量中老年人购买。

2023 年 9 月 13 日，莱州市公安局
与莱州市烟草专卖局联合执法，将仲
某等人抓获归案。经查，仲某等人共销
售涉案产品 1 万余公斤，非法经营金额
达 1830 万余元。

辨别涉案“香灸”的真实身份

因涉案产品的特殊性，莱州市检
察院应邀依法介入该案。“他们在网络
上传播‘吸灸疗法’的视频，声称能治
疗 高 血 压 、糖 尿 病 ，许 多 老 人 信 以 为
真。”承办检察官孔虎向记者展示了一
段宣传视频，只见视频中一名中年男
子手持“香灸”点燃，烟雾缭绕中高喊

“连吸三天，血管年轻十岁”。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云南一

名消费者吸食“香灸”后出现头晕、恶
心、发烧咳嗽等症状，吸食到第四天呼
吸困难，医院确诊其为重症肺炎、急性
呼吸窘迫综合征、呼吸衰竭、呼吸性碱
中毒等疾病。“这类制品未经任何安全
检测，危害远超传统卷烟。”孔虎说。

为了牟取高额利润，仲某等人明知
制售的“香灸”成分绝大部分为烟草制
品，仍大肆生产、销售。同时，为了逃避
打击，仲某等人采取“隐蔽生产、熟人介
绍、会员销售、物流交易”的模式，生产

窝点多设于偏远农村，其销售网络层级
严密，下线代理往往以传销形式发展会
员，层级抽成高达 50%，形成了“生产—
批发—零售—吸食”的完整链条。

涉案产品形态介于保健品与烟草
制品之间，混合中药、果汁的烟丝是否
属于烟草专卖品？涉案范围横跨山东、
四川、重庆等 20 余个省市，且大多通过
网络销售，管辖权又较为分散，该如何
固定证据，确保案件顺利推进？结合案
件审查情况，承办检察官从三个方面
提出取证意见：一是建议公安机关鉴
定涉案产品的烟丝含量，根据涉案产
品的制作工艺及原料、烟草专卖品的
相关法律规定，明确烟丝中混合中药、
果汁等生产出来的涉案产品是否可以
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烟草专卖品；二
是建议公安机关对涉案原料进行取证
鉴定，明确是否属于掺杂、掺假，以次
充 好 或 者 以 不 合 格 产 品 冒 充 合 格 产
品；三是建议公安机关加大侦查力度，
理顺案件管辖问题，确保司法办案效
果。经鉴定，所涉“香灸”为烟丝含量高
达 94.17%的烟草专卖品。

2023 年 9 月，烟台市烟草专卖局与
烟 台 市 公 安 局 联 合 向 国 家 烟 草 专 卖
局、公安部申请对该案挂牌督办。公安
部指定莱州市公安局统一管辖后，莱
州市检察院与莱州市公安局组成专案
组，定期召开案件推进会，及时了解侦
查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对侦查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联合攻坚破题。

2023 年 12 月 19 日，莱州市公安局
以仲某等 11 人涉嫌非法经营罪移送莱
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经莱州市检察
院提起公诉，2024 年 7 月 19 日，莱州市
法院经审理，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被告
人仲某等 11 人六年至二年不等有期徒
刑，各并处罚金。

检察建议推动整治涉烟新型制品

中医概念上的“香灸”是用中草药
制成的条或柱，用火点燃，在经络上进
行治疗而达到袪病止痛和保健功效等
目的。仲某等人掩盖产品的烟草特性，
通过虚假宣传，诱骗大量不明真相的群
众上当受骗，不仅扰乱烟草市场秩序，
更损害消费者身体健康。针对新型涉烟
产品属性模糊、监管依据不足等问题，
2024 年 3 月，莱州市检察院在深入调查
后，向莱州市烟草专卖局制发检察建
议，建议其加大对网络售烟、类烟制品
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明确混合中药、改
变形态后的类烟制品定性等。

对此，莱州市烟草专卖局迅速行
动，明确类烟制品认定标准，同时会同
公安机关开展联合打击行动，深挖上
游销售商和下游零售商，共捣毁收购、
加工、储存、销售等窝点 7 处，查获烟
叶、烟丝、薄片及“百草灸”等类烟制品
2 万余公斤，涉案金额 1.2 亿元，移送审
查起诉案件 2件 6人。

2024 年 4 月，莱州市检察院与该市
公安局、烟草专卖局、莱州市委网信办
联合制定了《强化新型涉烟违法行为
治理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强化对互联
网虚假宣传行为的监控处置。同年 12
月，莱州市检察院联合该市烟草专卖
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烟草相关法
律知识宣传活动，进一步规范烟草市
场秩序，增强经营者的守法意识和社
会公众的自我保护意识。

今年 2 月 25 日，莱州市检察院与
该市烟草专卖局召开严厉打击新型烟
草制品案件座谈会，就如何加强部门
协作、形成执法司法合力进行深入交
流探讨，为下一阶段高质效办理涉烟
草类案件奠定坚实基础。

将烟丝与果汁、中药混合，经过发酵、晾晒等程序制成“香
灸”，再打着保健的幌子，通过网络售往全国20余个省市——

这种“香灸”，比香烟还有害

2023 年 5月，重庆市检察院重大犯罪检察部召开会议研究该案下一步办理重点。

扫码看视频

□讲述人：重庆市检察院重大犯罪
检察部检察官 吴登伟

22、 3、 5.1、 0.7、 5…… 几 个 看
起来毫无关联的数字，竟是破获一起
尘封 24年杀人案的关键所在。

1999 年，重庆的一所出租屋内人
去楼空，当房东邹某打开屋子时，只
见客厅被改造成了一个 5米长、2米宽
的水池，水池上漂浮着一些铁瓢。就
在邹某感到奇怪时，阵阵恶臭袭来，
他疑惑地推开卧室门，5 具腐烂的尸
体赫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侦查人员勘验现场后初步判定，
5 名死者都是“棒棒”（指以给人提供
劳 力 搬 运 行 李 货 物 为 生 的 体 力 劳 动
者），且均是在水池中舀水时触电身
亡。遗憾的是，犯罪嫌疑人租房时，
冒用了他人身份证，导致案件久侦未
破，但公安机关从未放弃追查。2022
年，公安机关在开展命案积案攻坚行
动中，通过案发现场瓶子上的指纹比
对 ， 成 功 将 犯 罪 嫌 疑 人 廖 某 抓 获 归
案。然而，在公安机关报请核准追诉
后，我们在审查阶段提讯廖某时，廖
某却否认杀人，狡辩说指纹是其盗窃
时留下的。

对此，我们与公安机关侦查人员
迅速成立专案组，重新勘验现场。一
遍遍梳理、复核后，我们发现，出租
屋客厅西边墙上一串潦草的数字可能
与 犯 罪 存 在 关 联 。 我 们 马 上 比 对 计

算。原来 22 代表 22 块砖，恰好是水
池的长度；3 代表层数，3 层砖共计 66
块；5.1 减 0.7 恰好是一侧铁丝网的长
度；5代表水池底部 5张铁板。笔迹鉴
定证实，数字正是廖某所写。

廖某继续狡辩说建水池是为了养
乌龟，有人触电身亡是意外。但电力
专家证实，水池底部安装了连接电路
的铁板，人站在上面手持铁瓢，电闸
一合，人就会触电身亡。这分明就是
故意设计的杀人陷阱！

与被害人无冤无仇，廖某为什么
要杀害他们？我们深入走访调查廖某
的成长经历、生活习性后发现：廖某
生性孤僻，喜欢搞一些奇怪的发明，
他盗窃出狱后还专门租了一个车库作
为工作间。

找到那个隐蔽的工作间时，一个

类似“永动机”的奇怪装置映入了我们
的眼帘。当我们把“永动机”的照片摆
在廖某面前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坍
塌。原来，廖某梦想发明“永动机”，是
想通过杀人来锻炼胆量、突破思维极
限、激发所谓的创造灵感。于是他以
搬货为名，将“棒棒”骗到出租屋，制造
了这起电击屠杀的悲剧。

2023年 9月 15日，最高检依法核准
追诉：“本案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犯罪情
节极其恶劣，犯罪后果极为严重，依法
应当追诉！”

2024年12月30日，
重 庆 市 第 五 中 级 法 院
以 故 意 杀 人 罪 判 处 廖
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目前案件正在二
审审理期间。

出租屋内的“致命水池”

姚雯/漫画

□本报记者 王梁
通讯员 马心心

郭某以为购买了重疾险，能够在
罹患疾病时得到一份经济保障，然而
到了理赔时，却因为选择了合同外的
手术方式被保险公司拒赔，将保险公
司诉至法院后又被驳回，矛盾到底该
如何解决？

“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申请了
民事监督，没想到检察官尽心尽力帮
我 要 回 了 理 赔 金 ，真 的 特 别 感 谢 你
们！”近日，陕西省西安市市民郭某在
拿到保险公司理赔的 8 万元后，向西安
市检察院检察官当面致谢。

买保险后生病，保险公司拒赔

2018 年 3 月 27 日，郭某在西安某
保险公司（下称“保险公司”）投保了重
疾险，保险金额 10 万元，保险期间为终
身，每年保费 3263 元。合同签订后，郭
某按约定每年足额缴纳保险费。然而
4 年后的一次手术，却让这份保障陷入
了争议的旋涡。

2022 年 7 月 25 日，郭某突发疾病
住院治疗，经过诊断后确诊为“脑动脉
瘤破裂并蛛网膜下腔出血”，治疗产生
医疗费 14 万元左右。经导管颅内动脉
瘤栓塞手术治疗出院后，郭某向保险
公司申请重疾险理赔，要求该公司按
照之前的约定赔付其保险金 10 万元。
对于郭某提出的赔偿诉求，保险公司
认为其治疗方法不符合重大疾病理赔

的要求，并以此为由不予赔偿。
“ 我 们 签 署 的 合 同 有 明 确 要 求 ，

患 脑 动 脉 瘤 破 裂 并 蛛 网 膜 下 腔 出 血
的 被 保 险 人 必 须 接 受 颅 内 动 脉 瘤 夹
闭手术才予以赔付，进行脑动脉瘤栓
塞手术不在保障范围内，因此郭某的
治 疗 措 施 不 符 合 合 同 所 约 定 的 重 大
疾 病 条 件 。”保 险 公 司 相 关 工 作 人 员
表示，由于郭某采用的治疗方式与合
同约定不一致，他们仅按特定疾病赔
付了 2 万元，拒绝了郭某理赔 10 万元
的申请。

争议焦点在于合同约定

对于保险公司给出的拒绝赔付理
由，郭某无法认同。2023 年 1 月 4 日，
郭某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该保
险公司按照重大疾病继续支付 8 万元
保险金。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保险合同约定
的内容，郭某仅有在实施颅内动脉瘤
夹闭手术时，才能享受重大疾病理赔，
但事实上其治疗措施不符合双方合同
约 定 的 条 件 ，驳 回 郭 某 的 诉 讼 请 求 。
郭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
理，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

2023 年 9 月 28 日，郭某申请再审
被驳回后向西安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我们查阅卷宗后，发现双方争议的焦
点在于，未按照合同条款里约定的治
疗方式治疗疾病，能否成为保险公司
拒赔的理由。”承办检察官说。

2024 年 4 月 1 日，西安市检察院聘
请 3 名神经外科专家，针对郭某所患
疾病的治疗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与
会专家认为，颅内动脉瘤夹闭手术和
介入栓塞动脉瘤手术均为治疗脑动脉
瘤 破 裂 并 蛛 网 膜 下 腔 出 血 的 有 效 方
法 ，但 介 入 栓 塞 动 脉 瘤 手 术 风 险 更

低、创伤更小、术后恢复更好、安全系
数 更 高 、疗 效 更 优 ，是 目 前 首 选 的 手
术方式。结合郭某病案材料，选择介
入栓塞动脉瘤手术的治疗方法符合医
疗规范。

“保险设立的目的，是为被保险人
的生命健康进行保障，无论从治疗角
度还是从病人身体状况来看，选择创
伤小、愈后效果好的治疗方式，并无不
当，应打破以往紧扣合同审查的机械
思维。”承办检察官表示。

听证会上论证无效条款

为了验证专家意见是否为当事人
及社会公众所接受，2024 年 4 月 15 日，
西安市检察院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
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

会上，听证员经评议一致认为：郭
某所患疾病属于合同中约定的重大疾
病，案涉格式条款将疾病与治疗方式
相联系，排除首选、常规、风险低、创伤
小、愈后好的最佳治疗方式，系不合理
免除保险人责任，限制排除被保险人
主要权利，按照民法典第 496 条、第 497
条应属无效。

“保险条款设置应当尊重被保险
人接受合理医疗服务的权利，案涉合
同用治疗方式定义疾病，本身就缩小
了保障范围。”西安市检察院民事检察
部门负责人朱筱滢表示，2024 年 5 月
14 日，西安市检察院综合审查后，决定
提请陕西省检察院抗诉。

陕西省检察院审查后，向陕西省
高 级 法 院 提 出 抗 诉 。 2024 年 9 月 18
日，陕西省高级法院开庭审理该案，检
察机关派员出席法庭并发表意见。陕
西省高级法院经审理，依法作出撤销
原一、二审判决，某保险公司给付郭某
保险金 8万元的终审判决。

理赔“拦路虎”竟是无效条款
陕西西安：民事监督助当事人拿到全额保险金

将烟丝与果汁、中药等混合发
酵制作成的“香灸”为什么是烟草
专卖品呢？一是从产品成分上看，
烟丝占其成分的 94.17%，果汁与中
药仅为一小部分；二是从制作工艺
上看，该制品将烟丝、果汁、中药混
合，并采用搅拌、浸泡、烘干、晾晒
等方式简单操作，并未改变烟丝的
化学成分；三是从使用方式上看，
其 使 用 方 式 仍 为 吸 食 ，并 非 传 统

“香灸”的熏蒸方式，且在使用后果
上仍然会影响使用者的身体健康。

根据烟草专卖法第 2条规定，烟
草专卖品是指卷烟、雪茄烟、烟丝、
复烤烟叶、烟叶、卷烟纸、滤嘴棒、烟
用丝束、烟草专用机械。同时根据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 3条规定，烟草
专卖品中的烟丝是指用烟叶、复烤
烟叶、烟草薄片为原料加工制成的
丝、末、粒状商品。因此，涉案“香灸”
即便添加了果汁、中药等成分，其目
的只是为了掩盖烟丝的味道，本质
上，涉案“香灸”的主要成分还是烟
丝，是一种烟草专卖品。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类烟
制 品 多 元 化 、多 样 化 趋 势 日 益 明
显，一些不法分子甚至打着保健治
病的名义非法售卖新型烟草制品，
逃避烟草专卖监管，破坏健康有序
的烟草专卖秩序，严重侵害群众生
命健康权益，相关部门应依法严厉
打击此类犯罪行为。

为什么涉案“香灸”属于烟草专卖品？

●检察官说法


